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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課後學習支援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(下稱

"課後計劃 ")和為期 3年的先導課後學習支援伙伴計劃之下，為低

收入家庭學生提供課後學習支援的背景資料，並綜述教育事務

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就為學生提供課後學習支援的相關

事宜提出的關注。  
 
 
背景  
 
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 
 
2.  行政長官在 2005年施政報告中宣布，政府應採取積極主

動的措施減少跨代貧窮，工作重點在於為有需要家庭的下一代

提供更多幫助，讓這些兒童和青少年獲得全人均衡發展的機會。 
 
3.  為配合扶貧政策，課後計劃自 2005-2006學年起推行，

讓學校為貧困家庭的學童提供適切的校本課後學習和支援計

劃，並在有需要時和非政府機構合作提供有關計劃。課後計劃

的服務對象是那些領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下稱 "綜援 ")或學生

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小一至中七學生。學校可以酌情將每項活

動不超過 10%的名額，撥給沒有領取綜援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

貼但有需要的學生。  
 
4.  因應學生不同的需要，課後計劃下的校本活動可以採用

各種模式推行，例如以學業成績為本的導修服務、重點培育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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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成長的計劃及技能訓練，以及為缺乏監管的兒童而設的課後

照顧服務，包括課外活動。  
 
5.  課後計劃的每年撥款已由 2005-2006學年的 7,500萬元增

加至由 2010-2011學年起的 1億 7,500萬元。課後計劃的每年撥款

分為校本津貼及區本計劃津貼兩部分，分別提供予學校及非政

府機構為貧困學生舉辦課後活動。在校本津貼下，每所申請的

公營及直接資助計劃 (下稱 "直資計劃 ")學校所獲得的撥款，以每

名清貧學生均會獲得 400元的津貼為計算基礎。申請籌辦或與學

校合辦區本計劃的非政府機構，須呈交計劃書給教育局審批。  
 
6.  在 2010-2011學年，有 849所公營學校及直資計劃學校接

受共約 6,500萬元校本津貼，受惠的學生最多可達 163 100名。至

於區本計劃方面，有 309份非政府機構的申請成功獲得共約 1億
1,000萬元撥款，服務的學生約 68 600人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

 
7.  在 2005年 1月 20日會議上，事務委員會討論在課後計劃

下為清貧學童提供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服務的相關事宜。事務委

員會並在 2011年 3月 14日會議上，討論為非華語學生提供課後補

習班以協助他們學習中文的成效。委員的意見和關注綜述於下

文各段。  
 
課後計劃的準則、內容及運作  
 
8.  在事務委員會 2005年 1月 20日會議上，委員察悉政府當

局建議推出課後計劃，讓學校在地區層面加強與非政府機構合

作，為貧困家庭的學童提供適切的校本課後學習支援及課外活

動。委員普遍支持為清貧學童提供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服務，但

認為政府當局應謹慎訂定清貧學童的資格準則，以免對公帑的

用途出現不必要的爭拗。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為不願意

參加在學校、青年中心及其他地區的地點舉辦的支援計劃及活

動的清貧學童提供外展服務。  
 
9.  委員並認為政府當局應撥款資助開辦更多輔導班，為成

績稍遜的中學生，特別是中一至中三學生，提供功課輔導服務。

委員指出，現行由非政府機構提供的課後功課輔導主要針對小

學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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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政府當局表示會致力把課後計劃下的撥款用於為清貧

中、小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及其他有助全人發展的活動。取錄

大量成績稍遜學生的中學會獲撥額外資源，讓學校為學生開辦輔

導班。政府當局應根據各項教育需要的緩急先後，考慮是否增撥

資源予中學開辦輔導班。  
 
11.  議員亦關注參與課後計劃的學生所面對的標籤效應。在

2005年 5月 11日立法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回應有關課後計劃的質

詢時解釋，為避免在接受學生申請及參與課後計劃活動的過程

中對貧窮學生產生標籤效應，當局除要求學校在籌辦課後計劃

時，開放活動給所有學生參加外，還會提醒學校在處理學生申

請時須特別小心，不可將獲得資助的學生的個人資料公開。為

免對參與學生造成標籤效應，學校不會按綜援、學生資助計劃

或酌情名額 (為其他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而設 )來區分學生。  
 
為非華語學生提供課後補習班  
 
12.  在 2011年 3月 14日會議上，事務委員會討論為非華語學

生提供教育支援措施的進展。委員察悉，為了進一步支援非華

語學生學習中文，政府當局為非華語學生試行為期 3年的課後中

文延展學習計劃，這是 2010年財政預算案中的措施之一。  
 
13.  部分委員關注課後補習班能否有效支援非華語學生學

習中文，因為這些補習班每周只舉行一至兩次，而大部分家長

在這方面未能為其子女提供協助。有委員認為，倘學生的父母

能夠跟他們一起上課，他們可能會更喜愛參與課後補習班。  
 
14.  委員認為，由於學生已整天留在學校，倘若這些補習班

在其原校進行，他們或會失去參與的興趣。他們建議政府當局

探討可否委聘不同機構提供課後補習班，以便為非華語學生提

供更多選擇及靈活性，讓他們選擇最適合自己的上課地點，以

期提高其興趣及參與的動力。  
 
15.  政府當局表示，非華語學生可自由選擇在原校或由學習

中文支援中心 (這些中心由政府當局委託香港大學營辦 )運作的

其他地點所舉辦的課後補習班。事實上，部分就讀於非指定學

校的非華語學生參加在其他學校舉辦的這類課程。政府當局會

仔細研究是否有需要增設更多開辦課程的地點，一如委員所建

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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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發展 

 
課後學習支援伙伴計劃  
 
16.  財政司司長理解到基層家庭的家長希望子女獲得課後

功課輔導，因此在 2011-2012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 1億
1,000萬元推行為期 3年的先導課後學習支援伙伴計劃 (下稱 "該
計劃 ")，為有學習需要的清貧小學生提供課後學習支援。  
 
17.  教育局會積極與本地大專院校協作，鼓勵及安排大學生

(特別是現正修讀全日制課程並有志投身教育事業的大學生 )，提

供課後功課輔導，協助來自基層家庭的小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困

難。政府當局定於事務委員會 2011年 6月 13日會議上簡介該計

劃。如事務委員會不反對及獲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，政府當局

計劃在 2011-2012學年推出該計劃。  
 
 
有關文件  
  
18.  載於立法會網站的有關文件一覽表現載於附錄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6月 9日  
 



 

 

 

附錄 

 

為低收入家庭學生提供課後學習支援 

相關文件 

 
 

委員會 會議日期 

 

文件 
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20.1.2005 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9.5.2005 CB(2)1304/04-05(01) 
 

立法會  11.5.2005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第 26–31頁 (質詢 ) 
 

立法會  24.5.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第 66–68頁 (質詢 ) 
 

立法會  21.11.2007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

第 61–70頁 (質詢 )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4.12.2009 
(議程項目VI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4.3.2011 
(議程項目V) 
 

議程   
會議紀要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6月 9日  
 
 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4-05/chinese/panels/ed/agenda/edag0120.htm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4-05/chinese/panels/ed/minutes/ed050120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4-05/chinese/panels/ed/papers/edcb2-1304-1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4-05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0511ti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5-06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0524ti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7-08/chinese/counmtg/hansard/cm1121-translate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9-10/chinese/panels/ed/agenda/ed20091214.htm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09-10/chinese/panels/ed/minutes/ed20091214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0-11/chinese/panels/ed/agenda/ed20110314.htm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0-11/chinese/panels/ed/minutes/ed20110314.pdf

